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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朱長生（聲請人一） 

盧映潔（聲請人二） 

蕭絜仁（聲請人三） 

許榮棋（聲請人四） 

陳易騰（聲請人五） 

林郁紋（聲請人六） 

李珍妮（聲請人七） 

李晨菲（聲請人八） 

言詞辯論日期：112年 3月 14日 

判決宣示日期：112年 6月 9日 

 

案由： 

聲請人一至八主張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下就各項

依序分稱系爭規定一至三）違憲；聲請人三及七另併主張刑

法第 311 條（下稱系爭規定四）違憲；聲請人一至三、五、

六及八另併主張釋字第 509 號解釋有補充或變更之必要；聲

請人七、八另併主張臺灣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易字第 720 號

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七）、臺灣高等法院 111年

度上易字第 121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八）違

憲，分別向本庭聲請解釋憲法，或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各

原因案件詳參聲請書）。 

判決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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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第 310條第 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

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

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

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

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

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

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

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

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 310 條

及第 311 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

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

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應予補充。 

2. 聲請人一至八之聲請為無理由，均予駁回。 

判決理由要旨 

1. 一、審查原則〔第 49段〕 

人民之言論自由受憲法第 11條明文保障。其保障之內容，包

括主觀意見之表達及客觀事實之陳述。人民之名譽權受憲法

第 22條所保障。以上兩種權利，應受憲法無分軒輊之保障，

國家原則上均應給予其最大限度之保障。惟人民因言論表達

而損及他人之名譽時，同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與名譽權即

發生衝突，國家對此首須致力於調和兩種憲法基本權保障要

求；難以兼顧時，即須依權利衝突之態樣，就言論自由與名

譽權之保障及限制，為適當之利益衡量與決定。至於利益衡

量之標準，則應充分考量首揭言論自由於民主社會之各種功

能與重要意義，以及個人名譽權受侵犯之方式、程度與範圍。

〔第 50至 52段〕 

2. 言論依其內容屬性與傳播方式，對公共事務之資訊提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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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溝通與討論之助益與貢獻自有不同。因此，於名譽權與言

論自由間為個案利益衡量時，應特別考量言論對公益論辯之

貢獻度。惟事實性言論因具資訊提供性質，且客觀上有真偽、

對錯之分，如表意人所為事實性言論，並未提供佐證依據，

僅屬單純宣稱者，即使言論內容涉及公共事務而與公共利益

有關，因言論接收者難以判斷其可信度，此種事實性言論之

公益論辯貢獻度亦不高。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高，通常

言論自由受保障之程度應愈高，而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

障程度即應相對退讓。反之，言論之公益論辯貢獻度愈低，

通常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保障程度即愈高。〔第 53段〕 

3. 涉及限制言論表達之誹謗言論之刑事處罰規定，除其立法目

的應係追求憲法上重要權利或重大公共利益，其所採刑罰手

段對言論自由所為之限制，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

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且其為保

護被害人憲法上名譽權而就言論自由所施加之限制，須經適

當之利益衡量，使憲法就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間仍維持

合理均衡，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要求。〔第 54 段〕 

4. 二、本庭之審查〔第 55段〕 

就誹謗罪處罰規定之立法目的言，其係保護他人名譽權；其

所欲追求之目的，乃保護憲法上重要權利，自屬合憲正當。

立法者採刑罰手段，對毀損他人名譽之行為施以制裁，基於

刑罰之一般及特別預防功能，其手段應有助於保護名譽權目

的之達成，而符合比例原則之適合性要求。〔第 60段〕 

5. 3.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與比例原則之相稱性要求尚屬無違。

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於特定前提下，與比例原則之相稱性

要求始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應予

補充〔第 62段〕  

 (1)系爭規定三但書規定部分〔第 6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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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於系爭規定一及二有關誹謗言論之犯罪構成要件之設

定，本即未以所誹謗之事非屬真實為前提要件。就此而言，

立法者就「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之誹謗言論，係採

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一律優先於表意人言論自由而受保護之利

益衡量決定。〔第 66段〕 

6. 所謂「私德」，往往涉及個人生活習性、修養、價值觀與人格

特質等，且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此類涉及個

人私德之事之言論指述，於證據調查程序中，勢必須介入被

指述者隱私權領域，甚至迫使其揭露隱私於眾，或使被指述

者不得不就自身隱私事項與表意人為公開辯駁。如立法者欲

使涉及私德之言論指述，得享有真實性抗辯者，即須具備限

制被指述者隱私權之正當理據，事涉公共利益之理由即屬之。

反之，如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

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

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從而，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

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系爭

規定三但書規定部分，尚無違憲法比例原則之相稱性要求〔第

67、68段〕 

7.  (2)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部分〔第 69段〕 

系爭規定三前段所定言論真實性抗辯規定，僅適用於與公共

利益有關之誹謗言論。所謂「言論真實性」要求，非可逕解

為係要求言論內容之客觀、絕對真實性。事實性言論，尤其

媒體就公共領域相關新聞、事件之追蹤、報導，於報導時，

往往尚不存在全知視角下之絕對真實性，於報導之事件尚發

展或進行中時尤然。〔第 72段〕 

8. 另一方面，於民主社會中，各種涉及公共利益議題之事實性

言論，乃人民據以為相關公共事務之認知與評價之基礎，當

代民主社會之事實性資訊提供者，無論是媒體或一般人，均

應負有一定程度之真實查證義務，而不得恣意散播不實或真

假難辨之資訊於眾。於言論內容有毀損他人名譽之虞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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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人就其言論內容之可信性，更應承擔一定程度之真實查證

義務，以避免侵害他人名譽權。〔第 73段〕 

9. 系爭規定三前段所涉及之言論內容真實性，應不限於客觀、

絕對真實性，亦包括於事實探求程序中所得出之相對真實性，

即表意人經由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

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系爭規定三前段

所定不予處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

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卻成為表意人所為誹謗言論基礎之情形，

只要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非基於明知或重大

輕率之惡意，仍得因其客觀上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而有系

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之適用。於此情形，表意人應提出相關證

據資料，俾以主張其業已踐行合理查證程序；其所取得之證

據資料，客觀上應可合理相信其所發表之言論內容為真實；

表意人如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則應由檢察官或自訴人證

明其係基於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所致，始得排除系爭規定

三前段規定之適用。〔第 74段〕 

10. 反之，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

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

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

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

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即

與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第

75段〕 

11. 綜上，表意人對所誹謗之涉及公共利益之事，雖無法證明其

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

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

即應屬合於系爭規定三前段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

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其就該不實證

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

屬不罰之情形。於此前提下，系爭規定三前段規定，以及系

爭規定一至四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始與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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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稱性要求無違；從而，系爭規定一至四所構成之誹謗罪

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

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

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應予補充。〔第 79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由蔡大法官宗珍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主文第一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蔡大法官宗珍（共 11位） 

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共 4位） 

主文第二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吳大法官陳鐶、林大法官俊益、

張大法官瓊文、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蔡大法官宗珍

（共 10位） 

黃大法官虹霞、蔡大法官明誠、

許大法官志雄、黃大法官昭元、

楊大法官惠欽（共 5位）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謝大法官銘洋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分別提

出不同意見書 


